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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廉政案例宣導一】

         賴○○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區養護工程分局(下稱南分局)
分局長，綜理南分局所有業務。柳○○為盟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業務經理。

         緣南分局於109年辦理工程採購案，其中部分之工程材料係
柳○為盟○公司出售予施作廠商，嗣南分局承辦人於110年3月
間要求上開工程材料須進行試驗並出具試驗報告。詎柳○○為求
賴○○運用其職務上影響力，免除材料試驗衍生之費用支出及工
期延宕之違約金，並希冀賴○○於後續其他標案中推廣「加勁隔
網」之生態工法，俾使柳○○其獲取高額業務獎金，竟基於對於
公務員不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，於110年4月間，在賴
○○之辦公室行賄賴○○新臺幣(下同)100萬元。賴○○明知柳
○○之要求，仍基於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意而收受之。

        本案為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本署中部地區調查組
偵辦，嗣經偵查終結，認賴○○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
第3款之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罪，提起追加起訴；柳○○涉
犯同條例第11條第4項、第2項之非公務員對於公務員關於不違
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，予以緩起訴處分。

(內容摘自法務部廉政署網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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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區養
護工程分局分局長賴○○涉嫌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等案件，
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結，對賴○○提起追加起訴。






(內容摘自法務部廉政署網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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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廉政案例宣導二】

          吳○○係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(下稱高雄第二監
獄)暨同址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看守所(下稱高雄看守所)之主任
管理員，另案羈押於高雄看守所之周○○為求能在羈押期間
生活舒適便利，乃輾轉透過友人交付2頂高價安全帽及2支三
星手機予吳○○，不正利益價值合計新台幣(下同)16萬7，
400元，做為吳○○利用職務於戒護管理期間關照之周○○
對價。吳○○另於110-112年間收受賄款達131萬餘元，以替
周○○違規夾帶信件、錄音筆予其員工，藉此讓周○○在押
期間仍能操縱正○公司、威○公司之營運。

         全案係本署南部地區調查組與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(下稱
橋頭地檢署)、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處共同偵辦，並協請內
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五總隊參與協助，經橋頭地檢署調查
完竣，業經檢察官偵查終結，認吳○○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
5條第1項第3款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收受不正利益及同法第4
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等罪嫌，予以提起公訴。

        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高雄第二監獄吳姓主
任管理員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案件，業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
檢察官偵結提起公訴。






【公務機密宣導】

(內容摘自法務部廉政署網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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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某機關召開「○○經營地區劃分及調整」工作會議，該
案雖尚未定案且未對外公布，卻傳聞業者已有資料，機關高
階主管甚至接獲業者來電表達不滿。為瞭解有無洩漏機敏會
議資訊情事，政風單位訪談會議出（列）席及相關人員，發
現會議資料並未以機敏資料處理，在會議前係以電子郵件傳
送至承辦人及主管，知悉者眾，致資料是否外洩及由何者所
為均難論斷。為避免發生類似情事，政風單位衡酌機關業務
狀況及可行做法，建議保密興革事項及辦理保密宣導。提供
該機關辦理類似機敏會議，除於會議簽到表及資料上註記保
密警語外，主席亦於會議中提醒與會人員，會議資料及內容
不得任意發表或提供外界，有效減少洩密事件發生。 

         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，藉以協助人民公平利用政府依職
權所作成或取得之資訊，進而增進民眾對公共事務之瞭解、
信賴及監督，政府資訊自以公開為原則。然涉及國家安全及
利益、政策擬定、公務執行及個人隱私等，部分機敏會議資
訊的確不宜任意公開，如一旦洩漏，將造成政府機關決策及
執行困擾，損及機關或民眾權益等負面效應，甚至影響國家
安全及利益，也會損害人民對政府機關之信賴。因此，公務
員應深刻體認機敏會議資訊維護的重要性，提高保密警覺，
以維護機敏資訊的安全。 

機敏會議資訊保密之道






【反賄選宣導】

(內容摘自台灣桃園地檢署網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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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111年11月21日，本署吳怡蒨檢察官協同4名檢察官團體
辦案，於今(21)日指揮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、桃園市
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、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桃園市專
勤隊，偵辦桃園市新屋區某里長候選人涉嫌賄選案件，並通
知被告及證人共計16名到案說明。

         該里長候選人為求當選，自今年6月間起，涉嫌饋贈海
產予選民，涉嫌投票行賄等罪嫌。檢察官於訊問完畢後，認
被告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投票行賄等
罪嫌，犯罪嫌疑重大，惟尚無羈押之必要，因而諭知被告交
保新臺幣10萬元。

         本署將持續秉持「強力查賄就是最佳的反賄選宣導」的
查賄網領，強力偵辦賄選犯罪行為。同時再次呼籲民眾見聞
賄選情事，應選擇「做對的事」勇敢檢舉，請踴躍撥打本署
行動檢舉專線0937-728793，或撥免費檢舉專線0800-024-
099(撥通轉4)，檢舉賄選，本署對於檢舉人身分嚴格保密,因
而查獲賄選者，最高可獲得千萬元檢舉獎金，全國所發放的
檢舉獎金自民國89年以來，總計12年來發放11億9,754萬
7,500元。讓我們一起為營造公平、公正、公開的選舉環境
而共同打拼！

桃檢團隊辦案再出擊查獲饋贈海產賄選


